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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出售”两月大亲生儿
父母双双获刑后被撤销监护权

（上接 A5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971 号

24A-H 室房地产， 建筑面积合计： 1474.56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办公楼。

起拍价： 2997 万元 （第二次拍卖）

评估价： 5350.02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4 月 26 日 10 时至 4 月

2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13817227815

        021-5307054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 卖 标 的 ： 龙 星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2,632,634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证券简

称： 龙星化工， 证券代码： 002442， 证券类

别： 无限售流通股）

特别提示： 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为上市公司流

通股票， 标的物的价值受市场行情等因素影

响较大， 有意者请自行咨询专业机构， 本院

不承担本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保证。 本次拍卖

成交后股票过户相关限制约束请咨询证券管

理机构。

起拍价： 19266.6 万元 保证金： 1900 万元

增价幅度： 95 万元及其倍数。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4 月 20 日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13817227815

        021-5307054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1086 号

1-2 层 （店铺）， 建筑面积 162.36 平方米

评估价： 394.2 万元 起拍价： 276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先生 赵女士

021-63373552 021-6337455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1084 号

1-2 层 （店铺）， 建筑面积 162.36 平方米

评估价： 394.2 万元 起拍价： 276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先生 赵女士

021-63373552 021-63374556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马赛

村 19 组江苏虹磊橡胶有限公司所有的厂房，

建筑面积： 10459.64 平方米

起拍价： 1079 万元 评估价： 1541.42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 10 时至 5 月

13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陆女士 17717399925

        021-63010361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芳林路 398

弄 107 号全幢 （建筑面积： 595.97平方米）。

起拍价： 1959 万元 评估价： 3497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4 月 23 日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捷利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柳先生 13601753416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 1876 弄 15

号 601 室， 建筑面积： 88.41 平方米。

起拍价： 300 万元 评估价： 426.1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5 日 10 时至 5 月 8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迈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徐先生 13817371548

    许先生 021-5882225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969 号

508 室，建筑面积：54.41 平方米，办公楼。

起拍价： 192 万元 评估价： 274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莘闵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64129379

        1376159625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众安街 453

号 1-2 层， 按现状带租约拍卖， 建筑面积：

143.12 平方米， 店铺。

起拍价： 145 万元 评估价： 207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莘闵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64129379

        1376159625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淞宝路 155 弄 2 号

1809 室，建筑面积：156.69 平方米，办公楼

起拍价： 233 万元 评估价： 415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4 月 26 日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城拍卖行

联系人： 殷女士 021-65399288

        021-65731200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1585 弄 33

号 701 室房屋， 建筑面积： 146.3 平方米。

起拍价： 722 万元 评估价： 901.94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 11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薛先生 021-63731838

        15900414626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莲花新村 4

号楼 207 室，建筑面积：56.62 平方米；房屋用

途：住宅。

起拍价： 20 万元 评估价： 28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14 日 10 时至 5 月

17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老城隍庙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徐先生 13611690160

        021-63553035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宝山区锦秋路 699弄 11区 107

号 1-3 层，建筑面积：185.63 平方米，联列住宅

起拍价： 592 万元 评估价： 84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至 5 月

23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濮小姐 021-63870555

    方先生 021-63857666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绥化路 265 弄 33

号 302 室， 建筑面积： 110.62 平方米， 公寓

起拍价： 238 万元 评估价： 339.82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至 5 月

23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濮小姐 021-63870555

    方先生 021-63857666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升降机零部件等一批

起拍价： 7.4 万元 评估价： 10.51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5 月 6 日 10 时至 5 月 9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濮小姐 021-63870555

    方先生 021-63857666

（续转 A7版）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姚彦静

2019 年 3 月 28 日 10 点 30

分， 上海市临时看护中心的大厅

出现温情一幕， 在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 区公安分局及区人民法院

的监督和见证下， 一名皮肤黝黑

的中年男子抱起了曾被女儿抛弃

的外孙天天 （化名）。

一个小时前， 由普陀检察院

出庭支持起诉、 上海市儿童临时

看护中心提起的申请撤销天天父

母徐某、 常某监护权纠纷一案在

普陀法院开庭审理。

两月大男婴被父母送走

2016 年， 徐某来上海打工，

刚满 18 岁的她和比她大两岁的

老乡常某相识、 相恋， 2016 年 7

月， 两人同居， 之后徐某意外怀

孕。 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

不堪重负， 还在怀孕期间两个人

就因为小孩抚养问题经常吵架，

致使关系破裂。 大着肚子的徐某

为孩子降临后的生活感到担忧，

一筹莫展之时， 朋友给她出了一

个主意： 如果男朋友不负责任，

可以将小孩送给其他人养， 于是

她加入了一个送养小孩的 QQ

群。

2017 年 8 月，产下男婴天天

后，徐某带着小孩搬出去自己住。

常某给不出抚养费， 徐某一个人

带着宝宝四处借钱生活。 为了减轻

生活压力， 她狠心要把宝宝“送出

去”。 于是她在 QQ 群内发布“送快

两个月大男宝补 7 有意私聊。”意思

是将两个月大的男宝宝“送”给他人

养， 并补偿给自己 7 万元。 没过多

久，网名为“向上”的外地男子联系

上她，表示自己愿意领养，并提出愿

意“补偿”徐某 10 万元。

交接小孩当天， 徐某签了一份

免费送养协议并如愿拿到了 10 万

元。 孩子送出后， 徐某心里很不是

滋味， 给常某打了一通电话， 哭着

说自己把小孩送走了。 常某起初听

了大怒， 让徐某赶紧把孩子要回

来， 否则就报警。 徐某心里十分害

怕， 欲与“向上” 沟通将孩子赎回

来， 但对方一口拒绝并追加 3 万元

付给男朋友常某。 此后常某不再反

对， 照抄了一份送养协议交给对

方， 拿到了 3 万元。

父母双双被撤销监护权

2018 年 2 月， 公安机关网安

总队发现该案线索， 随即立案侦

查。 同年 3 月 19 日， 犯罪嫌疑人

徐某、 常某被抓获归案。

2018 年 3 月 28 日， 天天被警

方解救后送往上海市临时看护中

心， 2018 年 8 月 6 日， 徐某、 常

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普陀检察院

提起公诉， 同年 9 月 4 日， 法院因

拐卖儿童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徐某、

常某 5 年 3 个月和 5 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5000 元。

案子虽然判了， 但事情并未圆

满解决。 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为了

避免天天再次遭受伤害， 承办检察

官认为， 天天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应

依法予以撤销， 并新设监护人。

就后续抚养问题， 承办检察官

首先征询了徐某、 常某及二人亲属

的意见。 徐某的父母及常某的哥哥

均表示愿意承担监护职责， 有意争

取天天的监护权。 为了贯彻儿童利

益最大化原则， 切实保护儿童合法

权益， 承办检察官分别委托徐某父

母户籍所在地检察院、 常某父母户

籍所在地检察院以及常某哥哥常住

地检察院三地检察院对三家家庭的

监护能力进行调查评估， 并出具社

会调查报告。 经评估， 最终确定正

值壮年、 经济条件较好的徐某父母

可被指定为监护人。

2018 年 11 月 1 日， 普陀区检

察院向临时看护中心制发 《检察建

议书》， 建议中心启动申请撤销监

护人资格程序， 依法申请撤销徐

某、 常某的监护人资格。 2019 年 3

月 28 日， 普陀检察院出庭支持起

诉， 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提起

的申请撤销徐某、 常某监护权一

案， 在普陀法院开庭审理。 普陀法

院依法撤销徐某、 常某的监护人资

格， 指定徐某的父母———天天的外

公外婆为其监护人。

就这样， 时隔整整一年， 漂泊

在外的天天终于见到了亲外公， 回

归了自己的小家。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在地铁站乘坐电梯

时， 杨志 （化名） 被其他乘客带倒

受伤。 多次就诊后， 杨志将上海地

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地

铁二公司） 诉至法院， 索要赔偿。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2017 年 5 月 9 日， 杨志在地

铁站乘坐手扶电梯上行过程中， 由

于前面乘客意外摔倒， 导致杨志被

上面摔倒的乘客压住。 当日， 杨志

被送往医院救治， 之后， 又多次就

诊。 2018 年 1 月 18 日， 杨志携带

CT 至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 鉴定

意见显示， 杨志摔倒后被压伤， 致

十根肋骨骨折， 构成残疾。 另查

明，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 2016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的

自动扶梯与人行道定期检验报告显

示， 涉案电梯检验结论为合格。

因此， 杨志将地铁二公司诉至

法庭， 请求判令地铁二公司赔偿杨

志各项损失共计 14 万余元。 一审

法院驳回了杨志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志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认为自乘

客刷卡进站直至刷卡出站都是地铁

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 地铁二公司

应对此期间发生的全部乘客人身损害

承担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

地铁二公司辩称， 没有证据表明

是地铁本身或站内电梯故障造成杨志

的人身损害， 杨志要求上海地铁二公

司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没有依据。 杨志

摔伤当天的诊断结论只记载其软组织

挫伤， 没有骨折的相关诊断； 时隔一

月后的复诊， 却诊断出杨志发生十根

肋骨骨折的严重伤情， 难以证明这十

根肋骨的骨折与杨志在地铁站内受伤

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上海三中院认为， 杨志受伤原因

显然与地铁二公司的运输合同履行行

为无关。 杨志受伤当日的病历中并没

有关于骨折的诊断记录。 时隔一个月

之后的医院诊断记载杨志左、 右侧共

十根肋骨骨折， 但 6 月 9 日的诊断结

论显然不足以证明 5 月 9 日的伤情。

在案外调解过程中， 杨志没有接受地

铁二公司自愿分摊其 70%损失的补偿

条件， 二审中又当庭表示不愿与地铁

二公司调解。 地铁二公司购买保险是

为了分摊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 与乘

客本无直接关联。 不能因为地铁二公

司购买了保险， 就不分情由要求其

100%承担乘客因第三人造成的损害。

综上所述， 上海三中院驳回了杨

志的上诉请求。


